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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校園交通安全，依據大專院校校園公告安全管理第十

三章「交通安全」篇，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校區汽機車及自行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車輛通行規定： 

(一) 汽車：除本校公務車、貴賓車輛、執行一般公務校外車輛(如學生交通車、郵局郵務

車、物流車、入校園固定公車與電信車等)及計程車可無須換證進出校門外，其他車

輛一律憑車輛通行證進出校門，無通行證之車輛禁止進入校區。 

(二) 機車：均須申請通行證，始可憑證進入校區。 

(三) 自行車(含電動輔助自行車、腳踏車)：一律停放警衛室後方自行車停車場，不得騎入

校區。 

(四) 校外人士汽機車進入校區得以有效證件換取臨時通行證。 

(五) 舉辦活動相關車輛：活動承辦單位應事先知會總務處事務組，洽商車輛通行事宜，

如有需要得規劃臨時停車場及車輛指引。 

(六) 美食外送車：依大門警衛(保全)指引停至指定地點停放。 

三、 車輛通行證核發申請及使用規定： 

(一) 申請依公告時間上網辦理，俟審核通過後，始核發該學期通行證。 

1. 若未依規定辦理或通行證逾期者，均禁止車輛進入校區。 

2. 教職員工生申請汽、機車通行證時，須檢附行車執照及汽、機車駕駛執照。 

3. 外包廠商、長期施工單位及經常來校洽公之車輛得向總務處事務組申請廠商車輛通

行證。 

4. 學生因傷病，須由汽機車接送上課，得向總務處事務組申請特別通行證。 

(二) 本校保留車輛通行證所有權，並得視情況收回或扣銷通行證。 

(三) 車輛通行證應依規定張貼於行車方向正面右前上方，未依規定張貼通行證之車輛，

不得進入停車場或校園。 

(四) 收費：學生車輛通行證費用(含場地清潔維護費)如附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可

免繳費用。 

(五) 遺失補發：本人依規定持證件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並須繳交工本費新台幣 100元。 

(六) 退費：休、退學之學生，得參照學雜費休退學退費標準計算退費： 



 

1. 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原繳停車費三分之二(金額四捨五入)。 

2. 逾學期三分之一者，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原繳停車費三分之一(金額四捨五入)。 

3. 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4. 退費申請者應檢附休、退申請書、原收據、車證及帳戶影本，資料不齊者不予辦理。 

四、 校園車輛行駛、停放及保管責任： 

(一) 汽、機車進入校門時須停車受檢，依警衛(保全)指示引導，以每小時 20公里速限，

遵照校園標示行車方向靠右行駛，禁止超車。 

(二) 本校專用車位、身心障礙者停車位僅供指定身分及車輛使用，其他車輛不得佔用。 

(三) 本校停車場僅提供車輛停放不負車輛保管責任及損害(含地震、颱風、淹水等天然災

害或人為損害)賠償之責。車輛停入停車場後，應自行上鎖以防偷竊，若發生車輛遭

受破壞、失竊或車內財物遺失時，請立即向校安中心通報，以會同警察處理。 

五、 違規車輛處理： 

(一) 情節輕微者，由本校警衛(保全)逕行勸導、取締、執行移置、加鎖、開具違規單： 

1. 無通行證(含已核發通行證未張貼或明示者)而進入校園停放。 

2.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情形，包含但不限於未依規定行駛(逆向、超速)、未

戴安全帽、未禮讓行人及超載等。 

3. 車輛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停車格內。 

4. 個人行動器具(如電動獨輪車、電動滑板車及滑板車等動力載具設備)，在校園內行

駛或停放。 

(二) 情節重大者： 

1. 凡教職員工生及廠商於校園內騎乘機車未佩戴安全帽，每次記一點，並開具違規單；

學生累積達三點者，扣銷車輛通行證。教職員工及廠商記一點即扣銷車輛通行證。   

2. 車輛通行證偽造、冒用、偷竊、轉讓、轉售、出租、共用或轉借者除開具違規單外，

扣銷車輛通行證，並送交人事室或學生事務處依規定進行懲處。 

六、 違規者經被開具違規單，應於三日內向總務處事務組繳清違規處理費。 

(一) 不服開單者，應先繳交違規處理費或拖吊費，並得於開單之日起七日內向總務處事務

組申訴，同一申訴案以一次為限。 

(二) 未依期限繳清違規處理費者，教職員工送請相關單位主管協助告知繳交違規處理費，

學生則依校規處分。 

七、 因違規被加鎖車輛之解鎖處理：違規者至警衛室出具行車執照，填妥處理單，並依本要

點規定繳交違規處理費後，始得解鎖放行。 

八、 車輛違規處理費標準： 

(一) 汽車違規者，每次繳交違規處理費新台幣 200 元。 

(二) 機車違規者，每次繳交違規處理費新台幣 100 元。 

九、 總務處事務組每年至少執行一次廢棄自行車清理工作，處理方式如下： 

(一) 清理前二週於學校首頁公告、寄發電子郵件及張貼紙本公告於廢棄自行車上。 

(二) 將明顯廢棄之自行車清理並予以集中保管。 

(三) 將廢棄自行車照片於總務處網頁公告認領二週。 



 

(四) 逾期若無人認領之廢棄自行車，得由本校處理之。 

十、 本要點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輔英科技大學學生車輛通行證(含場地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 

汽車 

機車 
停車區域 費用/每學期 

汽車 指定停車區 1,000元/每學期 

機車 學生機車停車場 400元/每學期 

備註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可免繳費用。 

二、適用對象均含在職專班、碩班及學分班等。 

三、樂齡大學與樂齡健康活力中心，每學期依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簽呈辦理。 


